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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  年 九 月製 



大學部工作室空間管理辦法 
 

一、空間管理 

(一) 空間分配 

1. 新學期開始前配合四、五年級各 STUDIO人數調配使用空間，由助教

規定選位順序規則，依規則排序。畢業設計同學有優先選位之權利

(違反規定者除外)。 

2. 切結簽署：每人於工作室進駐前需簽署使用同意書(表一)，以示願

意遵守工作室使用管理辦法；填寫工作室使用規劃表(如表二)，助

教與區長將依此表不定時檢查使用狀況；物品保管切結書(如表

三) ，以示願意負擔保管賠償責任，本切結書將由高年級助教列入

離校手續辦理。 

(二) 空間異動 

1. 正常異動：由助教更新座位表格。除建五畢業設計之外，其餘個人

空間均須配合助教，於期末放假前、畢業前，將隔間內之物品、圖

面、模型清理完畢，於該學期結束後未清理者，將視為廢棄物處理。 

2. 停權異動：因停權以致空間有所異動時，應由遷入者自行整理該座

位環境。 

(三) 空間使用 

1. 成功申請工作室使用者，如違反以下規定，未來不得再申請工作室

使用權。如自覺無使用需要，必須申請取消工作室或使用共用者制

度。 

2. 該隔間使用頻率不高者，只見模型不見人者，經任何一人舉證或月

結算打卡時數不足時，即進入觀察階段。詳細流程請詳第三頁「打

卡與檢舉制度流程」。 

3. 觀察期結束做出使用者保留與否之決策後，助教將於月初公佈停權

名單，被停權者與遷入者有為期 7日(含假日)之座位交接時間。 

4. 列入停權名單者之物品若未在時間內清移完成，遷入者有權將其物

品視為廢棄物處理。 

5. 凡列入停權名單之使用者，應於開始停權週(公佈停權名單後第 8天)

之前通知該組指導教師。 

6. 工作室區域長若違規或被檢舉，則比照一般流程辦理，並撤銷其權

力。 

7. 工作室使用者，不得做出影響觀瞻、危害系譽等不當行為，被校內

外人士糾舉者，除依校規處分外，並取消該學年工作室使用權利。 

8. 室內全面實施禁煙，因工作室內多為易燃物品及同學之健康為考

量，由助教發現及同學舉證，經勸告 2次累犯者，列入永久停權名

單。 

 

※個人使用空間： 



   1. 個人使用空間：請將您的個人工作區域維持整齊、清潔，並利用鋼

板磁性、隔屏柱間隙使用掛勾支撐木層版（禁止在沖孔洞上吊掛，

可以向 OA製造商統一訂購金屬撐架），並在你的空間內擺設簡單的

儲物設備，只能在自己所屬位置上垂直增加層板，不得往左右增加。 

 

※公共使用空間： 

1. 由系學會將工作室內劃分區塊，在各區塊中選出「區域長」，區域長

主要負責環境整齊與人員調配工作，並督導同學配合以下 6點內所

禁止的事項。 

2. 舉凡工作室內的走道、通廊、討論桌等等。不得增加門板或堆放物

品。請組與組之間協調好，利用區域防守的方式清理、布置。上課

討論區及公共區域除工作中外，嚴禁放置個人模型或基地模。違者

經口頭警告後，即進入一個月之觀察期，第一週結束時未收拾完畢

則沒收押金 500元。觀察期結束，比照區長決策流程處理，以剩下

三週之觀察期作為決策依據。 

3. 二、三年級基地模保障放置區： 

   (1)位置：工作室一、二樓，小教室側進出口各設置一模型架。 

   (2)使用流程：向助教領取模型放置申請名牌，於名牌上填上放置時

間，經核准後方可使用模型架(將名牌放置於模型架上)。於結束

放置日期繳回名牌，作為使用結束的依據。 

   (3)無經申請之模型不可隨意放置於保障放置區。 

名牌範例： 

 
 

4. 二、三樓小教室使用規則：（103學年為試用階段，決策以實際推動情形再做判斷） 

   (1)小教室的使用以上課、評圖為優先，其餘時間開放全系自由使用。 

   (2)不分使用者類別，進出小教室一律填寫使用表，記錄進出時間與

使用人員名稱。 

   (3)會有人員不定時巡查，若發現人在使用而未填寫使用表之情況，

第一次口頭警告，並請立刻補填，第二次即列入正式警告名單。 

   (4)使用完畢請將環境恢復至整潔狀態，若發現未收拾乾淨之狀況，

即通知使用者(們)前來收拾，若不從，第一次與工作室警告名單

一同公佈，第二次即取消往後使用工作室(包含小教室)之權利。 

   (5)被列入警告名單兩次者，即取消往後使用工作室(包含小教室)之

權利。 

※打卡方式： 

1. 使用工作室前須先向工作室門禁嗶卡，視為打卡使用工作室，使用

完工作室也請至門禁嗶卡，視為打卡離開。請同學代為嗶卡者，視



同取消資格。 

2. 若門禁嗶卡有問題的同學，請於開學後緩衝期內(第一次至第二次公

佈打卡明細期間)找黃鳳誼開卡，否則權益損失自行負責。 

3. 每個月 2號(遇假日延至星期一)公布上一個月使用率不足 52小時的

同學。累計兩個月均少於 52小時，則取消使用資格。 

4. 嗶卡記錄原則： 
日期 卡號 姓名 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 時 分 有/無效打卡 

2014/09/16 ○○╳╳ 高○推 08：00 15：00 7 0 ○ 

2014/09/17 ╳╳○○ 李○Q 09：00 11：30   一日中只會記錄

頭尾之嗶卡時間 

   13：30 19：30 10 30 ○ 

2014/09/18 ╳○╳○ 楊○紅 15：30 ？ 0 0 ╳ 

2014/09/19 ╳○╳○ 楊○紅 01：30 15：00 13 30 過度誇張之記錄

也會列入管查！ 

備註：嗶卡記錄以 24小時打卡兩次為原則，漏洞之部分會以檢舉制度相輔管理。 

請同學們以道德層次規範自己、幫助同學。 

 

※使用率計算方式： 

   1. 一周設計課時間為一天半，基本使用工作室時間為 13小時，一個月

使用為 52小時。(試用期 2014/09/16~30減為 26小時) 

    

    

 
   每個月計算一次使用時數，如累計兩個月均少於 52小時，則取消使用資格。 

範例： 
 

 

 

           

 

※打卡與檢舉制度流程： 

1.打卡時數不足或被檢舉使用率低之同學(一併月初公佈)，先由區域長

口頭警告並列入為期一個月之觀察期(改正期)。檢舉人需向被檢舉人

該區區長登記姓名。 

2.觀察方式： 

  (1)由高年級助教查看使用者打卡記錄 

  (2)由區域長於使用者課表與工作室使用規劃表上之適當時間，前往

觀察。 

3.決策方式： 

  (1)工作室全區區域長需先了解該名被觀察者所屬之區域之其他使用

者的意見與聲音。 

  (2)完成上述動作後，由工作室全區區域長投票決定之。 

2014年工作室使用率 

上學期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 ○ ○ X X 

 
下學期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 X ○ X 

  

4小時(週一 13:00~17:00)+9小時(週四 08:00~17:00)=13小時 

13小時*4週=52小時 



  (3)每月最後一日(遇假日則提前至週五)進行投票決議，於下月 2號

公佈決議成果。 

 

二、環境管理 

9. 環境檢查：固定檢查時間為評圖結束隔天下午，及期末寒、暑假前；

其餘時間由區長不定時檢查。除週四外，其餘時間遇環境髒亂經勸

告未改善，則列入停權。 

10. 凡下列情形，由區域長、同學發現並舉證成功，被舉證者則須負擔

第三點遺損復原之責。無法舉證時，仍由該座位使用者(們)概括承

受與負擔，以督促使用者管理好自身座位。 

   (1)禁止美工刀亂劃桌面：請善加使用切割墊。 

   (2)禁止噴膠、膠水沾黏(請用不要的塑膠袋或廢紙阻隔)。 

   (3)禁止於家具上塗鴉、噴漆：請使用報紙，並遠離家具！請注意顏料

的使用。 

   (4)禁止於玻璃上黏貼物品。 

   (5)禁止任意於家具上加工：未經許可不得私釘角料、焊接等。 

   (6)OA隔屏沖孔洞禁止吊掛：須使用本規格 OA格板撐架置放層版。 

 

三、押金管理 

11. 工作室使用者在進駐前需繳交押金 500元，押金在工作室使用權轉

移時，經助教確認環境清潔後歸還，如在使用權轉移規定期限內無

清理完畢，則押金成為環境清理基金，恕不歸還。 

12. 遺損復原：由同學選擇下列方式[設備清單如表三] 

   (1)無條件主動復原。 

(2)無法復原者，須負擔部分賠償金:約單位隔間的 5~10%不等或依損壞 

部分定價全額賠償。並交由班總務登記代管修繕基金。每學期向系

助理結算！相關賠償金額，依採購定價辦理。 

(3)違反上述規定者，或屢勸不聽、情節重大者，視為不愛惜空間環境，

列入永久停權名單。 

13. 離校前，需請助教檢查工作室環境，若未整理者不得辦理畢業離校

手續，若同學有特殊狀況無法處理工作室整潔問題，除押金外並再

依遺留物品數量酌收清潔費用，繳交完畢後得辦理離校手續。工作

室押金所產生之孳息則作為系館環境清掃補貼費。 

 

 

其餘各年級工作室申請 
 

(一) 共同保管辦法：考量到大四同學使用頻率與大三、二同學使用需求間

可相互配合，大四同學可自行找一到兩位大三或大二同學，共同使用

座位。發生問題時，於物品保管方面雙方須共同負責，唯使用時數可



依最初計畫之時數分開檢討。 

 

(二) 工作室有空位時，得開放給無工作室之申請者 

1. 申請方式：向助教登記填寫申請表[詳表一]。 

2. 申請次序：成功舉證某位置使用率過低者優先，其後按五、四、三、

二年級次序和填寫申請表的順序做空位遞補。 

 

範例：檢舉人本身已有座位並成功檢舉時…(1~12為順序) 
填寫申請表日期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A君：11/20 3 6 9 12 

B君：09/18 1 4 7 10 

C君：10/05 2 5 8 11 

 

3. 登記時間：為週一～週五之上班時間。 

4. 核定公告：確定失去座位者與新使用者，於月初一併公布。 

5. 進駐時限：7天(含假日)。 

6. 遷入方式： 

(1) 請遷入者主動聯繫該座位之同學，經通知未到者，遷入者有權將座

位內之他人物品，一概清空至指定地點。 

(2) 私人物品一週內仍未領走，則由遷入者丟入本館之垃圾集中處。 

(3) 遷入前，請點交清楚相關物品確認並無缺損。有缺損者，須於遷入

前立即向助教反映，未立即反應者均一概不承認缺損情形。 

(三) 違反上述規定者，照申請名單依次遞補! 

(四) 共用者制度與打卡時數之規定： 

1.座位擁有者人在學校-- 

○：擁有者與共用者使用時數相加達標準時數則保留座位，其中

一人使用時數為零也可。 

╳：擁有者與共用者使用時數相加未達標準時數時則分開計算。 

    以當初填寫之承諾時數(表二下方)為評斷標準，有達承諾時

數之使用者保留往後使用工作室之權利，但取消當次使用工

作室之權利；未達承諾時數之使用者，往後與當次使用工作

室之權利一併取消。 

2.座位擁有者為交換生-- 

(1)交換生不在校期間，交換生為座位保有人，共用者為座位擁有

者，擁有者須負該學期之座位使用責任。若違反工作室規則，擁

有者須負全責。 

(2)交換生在校期間，交換生為座位擁有者，共用者變回共用者身

份，雙方須負該學期之座位使用責任，比照規範(四)1.辦理之。 

工作室無空位時，得將使用率較差之座位者，及因不可抗拒因素無法使用

者（如半學期交換生、異地教學者）列為強制共用座位，未有工作室之申

請者可申請共用，申請方式如同申請空位。 



 

※ 工作室空間管理辦法流程圖 

   

 
 
下 
學 
期 
流 
程 

系辦公室發佈座位使用登記公告 
【每學年下學期五月中公告至系網頁】 

 統計登記參加座位抽籤之名單 
【須公告達 7日方可結算】 

   

公佈下學年工作室座位圖 
【六月中公告於系公佈欄】 

 舉辦工作室選位集會暨空間管理辦法說明會 
【五月底於系網公告集合時間，集會當日抽出選位順序，

現場選位】 

   

   
 
 
 
 

上 
學 
期 
流 
程 
 
 
 
 
 
 
 
 
 
 
 
 
 
 
 

工作室期末大掃除 
【六月底、暑假前完成座位清空動作】 

  

   

繳交申請表一式三份與押金 
【註冊日完成入座手續】 

 工作室期初大掃除 
【註冊日下午新使用者入座並打掃】 

   

  
完成工作室使用規畫表 

【於十月初收齊，備份後還給使用者，請放置於該座位上】 

   

   

   

   

   

期 
中 
循 
環 
流 
程 

召開區長會議 

結算使用時數 
【於每月月底】 

 公佈使用時數低於標準之使用者 

、被檢舉之使用者 

、被取消座位資格名單 
【於每月月初】 

   

觀察期 
【為期一個月】 

  

   

   

 

   

   

   

   

   

   

 



 

 

 

工作室使用同意書( 表 一 )  

 

 
申請人                 為  中原大學建築系大學部學生，本人

均了解工作室使用條款，並願意配合使用條款內規定之事項。              

此   致 

 

                    

                    立書人：             (簽章)    

聯絡 電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工作室使用同意書( 表 一 )  

 
申請人                 為  中原大學建築系大學部學生，本人

均了解工作室使用條款，並願意配合使用條款內規定之事項。              

此   致 

 

                    

                    立書人：             (簽章)    

聯絡 電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工作室使用規畫表 ( 表 二 )  

 

座位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A.        

1.08-09        

2.09-10        

3.10-11        

4.11-12        

B.13-14        

5.14-15        

6.15-16        

7.16-17        

8.17-18        

C.18-19        

D.20-21        

E.21-22        

F.22-23        

1.預計會使用的時間，請填入◎ 

2.空格請填課表，其他私人事務不用填 
註：本表的用意是提醒同學使用率，使用率太低請與找學弟妹合用座位。 
 

有無共用者 □有 □無 承諾時數 簽名 

擁有者學號/姓名  (hr)  

共用者 1學號/姓名  (hr)  

共用者 2學號/姓名  (hr)  



 

物 品 保 管 切 結 書 ( 表 三 )  

學生            ，學號             ，學期初因設計課程需

求，發給每人上課所需圓板凳、工作桌組（含屏風、桌板），上課

期間個人保管其物品並遵守工作室管理辦法，負責其物品損壞及

賠償之責任，於課程結束(離、退學)時交還系上。 

特此具結 

立切結書人：                 (簽章)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項

次 
設備項目 

單

位 

數

量 
單價 複價 備考 

1 
6cm PVC灰沖孔半玻屏  

120*45FG 
片 1  837.0  837.0   

2 

6cm PVC灰沖孔半玻屏  

120*80FG  120cm以上為半玻  

不加玻璃 

片 1  1488.0  1488.0   

3 
6cm PVC灰沖孔半玻屏  

180*80FG   
片 1  2232.0  2232.0   

4 桌板  160*80*3  雙孔 片 1  1098.0  1098.0   

5 側桌板  80*45*3 片 1  309.0  309.0   

6 會議桌 張 1  3800.0  3800.0   

7 工作椅 張 1  650.0  650.0   

  小計       5964.0   

※損壞物品均須照價賠償。 



物品損壞賠償表( 表 三 副 表 )  

項

次 
損壞項目 

單

位 

數

量 

賠償 

金額 
付款簽證 賠償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立切結書人：         (簽章) 

                          清點人：         (簽章) 

 

 


